
《保訓》“追中于河”解

羅　琨

　　清華簡《保訓》篇約２５０字，四處提及“中”字，研究者多認爲反映了周文王主張中

道的治國理念，然而對於上甲故事中的“假中”、“追中”却衆説紛紜。 如有研究者通過

與漢代文獻的比較研究，推斷上甲的故事爲一宗司法案例： 上甲微從河伯處借到的中

是“司法判决書”，上甲微是執行者，執行了判决以後，“歸（追）中”是將判决書歸還，河

伯地位當如文王之稱西伯，爲一方霸主，握有特定地域的司法權，有易在其控制之下，

故其審判裁决是有效的。 〔１〕這一推測固然可以自圓其説，並引起一些論者的共鳴，

但問題在於王亥之時是否已經入成文歷史的時代？ 是否已經有了“司法判决書”和

“特定地域的司法權”？ 河伯是否可能如文王一樣爲一方霸主？

歷史事件都是在一定時間、空間發生的，在我們詮釋相關文獻記載的時候，不能

脱離它的時代。 《保訓》關於這個故事的記載爲：

……昔微假中于河，以復有易，有易服厥罪。微無害，迺追中于河。（簡

８）微志弗忘，傳貽子孫，至于成唐，祗備不懈，用受大命。（簡９）

“微假中于河，以復有易，有易服厥罪”，講的是上甲微借河伯之師伐滅有易，爲父復仇

的故事。 事見《楚辭·天問》、《山海經》、《竹書紀年》、《世本》等，前人的研究成果很

多，例如清代有徐文靖《竹書紀年統箋》、劉夢鵬《屈子章句》等，後又有日本學者内藤

虎次郎《王亥》（１９１６年）、王國維《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１９１７年），以及近世陳夢

家《殷虚卜辭綜述》（１９５６年）、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鳥圖騰的遺跡》（１９６４年）等，經過

幾代學人的探索、互相啓發乃至切磋，商人先祖中季—王亥、王恒—上甲這一段譜系

已經得到確認。

〔１〕李均明： 《〈保訓〉與周文王的治國理念》，《中國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據前人考訂，季當即《史記·殷本紀》之冥，因而這一段約略相當夏王朝中期，即

少康復國至帝泄之時。 〔１〕林庚《天問論箋》（１９８３年）更結合文獻記載與甲骨文資料

對上甲爲父復仇的前因後果作了進一步考訂，從而可知商人先世自上甲始建立了國

家， 〔２〕换言之，就“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 〔３〕而言，王亥之時商人尚處於文明初曙

的英雄時代。 這從甲骨文中也可以得到證明，在商人的諸先祖中，唯有王亥的稱謂冠

以鳥形，帶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傳説時代的標記，並且被尊爲“上甲父王■”、

“高祖王■”、“王■”。 〔４〕

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階段性成果報告，王亥的時代距離文王稱王約略有八百年

之遥，處於兩個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王亥之“王”，標誌着他不僅是氏族首領，還是氏

族的軍事首長，在殷墟甲骨文中還有類似的“王”，如可能屬於先公遠祖的“王夨”，屬

於服屬者的“■王”、“■王”， 〔５〕這些“王”與文王稱王的涵義是完全不同的。 商代已

有内外服制，有了侯、伯等爵稱，但是在甲骨文中，却不見“河伯”，卜辭中的“河”有兩

種用法： 一指大河；二指神祇，似指大河之神，但在祭祀卜辭中與高祖神並卜合祭或對

貞的顯然是人神，如：

１．燎于河、王亥、上甲十牛，卯十牢。五月。　　　　　《合集》１１８２

２．辛巳卜，貞來辛卯酒河十牛，卯十牢。王■燎十牛，卯十牢。上甲燎

十牛，卯十牢。

辛巳卜，貞王■、上甲即宗于河。

辛巳卜，貞王賓河燎。

弜賓。 《屯南》１１１６

３．辛未貞求禾于高眔河。 《屯南》９１６

４．貞酒于河匚。

貞酒王亥。

貞乎雀酒河五十〔牛〕。

勿五十牛于河。

五十牛于王亥。 《合集》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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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例是合祭王亥、上甲與河，從後者還可以知道是準備在河宗舉行祭典。 第３例

是關於向高祖和河舉行求年的祭祀，從卜辭可知辭中的“高”指高祖，而商代被尊爲高

祖的衹有夒、王亥、上甲、大乙四位先公先王。 〔１〕第４例是關於祭河與祭王亥的對

貞。 兼考在祭祀卜辭中，“河”與其他先公先王並没有類似聯繫，可以推論王亥、上甲

與河確有非比尋常的密切的關係，聯繫文獻記載，必指古史傳説中的河伯。 現在我們

還不清楚卜辭中作爲祭祀對象的“河”，是否可以劃分出作爲自然神———大河之神的

“河”，抑或在商人心目中，古氏族首領的河伯已與大河之神合二而一，但是商人將

“河”視爲與高祖神有對等地位的人神———至少是與某些高祖神一樣有着半神半人雙

重品格的神祇是可以斷定的。

由於卜辭中的“河”没有“河伯”之稱；由於無論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現都不能説

明在夏代中期，從河北中北部的易水流域至河南北部先商活動地區已經存在一個具

有“特定地域的司法權”的政治實體；而且有别於後世的是不僅夏代，直至有商一代依

然是兵刑不分；更兼《尚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是已知成文歷史

的最早記載，時當夏末商初，所以關於“河伯”地位當如“西伯”，握有特定地域司法權，

及“中”是“司法判决書”的推想缺乏歷史根據。

應該在原始社會的歷史背景下復原王亥的故事。 如同周人所説，商人是“肇牽車

牛遠服賈” 〔２〕的古族，從王亥服牛的傳説可知這一古俗有着綿長的根系，但是在氏族

制度下，遠程貿易是有危險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論及易洛魁氏

族曾指出，氏族制度下由於生産還不發達，人類不斷受到陌生的、對立的不可理解的

外部大自然的支配，反映在宗教觀念中，部落始終是人們的界限，凡是部落以外的，便

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在没有明確和平條約的地方，部落與部落之間便存在着戰争。 不

僅美洲如此，我國雲南民族調查也顯示，在上世紀中葉西盟佤族還保存血緣氏族社會

的殘餘，若干家族構成一個村寨，每個村寨都是一個經濟、政治、軍事單位，村寨之間

因共同特點和維護生存的需要，組成部落，部落之間的關係主要表現爲械鬥、復仇和

獵頭。 也有一些部落因血緣關係、地理上的接近或爲一定的目的而結盟，聯盟的部落

之間一般説來是友好平等的關係，互不砍人頭， 〔３〕這正與通過對易洛魁人研究得出

的結論相表裏。 不僅民族學資料如此，在《左傳》中也能讀到類似“《史佚之志》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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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等古訓， 〔１〕印證了恩格斯所説

的被血緣紐帶繫連在一起的氏族社會形成的狹隘宗教觀念有着普遍性。

上述對西盟佤族的調查者還指出，部落和地方性社區之間長期敵對狀態，即“世

仇”，是一種潜在的無序狀態，一旦外化，會造成嚴重混亂甚至是致命的灾難，爲了規

避這種危險回到有序狀態，解决方法除械鬥外還有議和，但這是有條件的，在與世仇

雙方都保持友好關係的第三方部落調解下，世仇糾紛的雙方議定條件、同意和解，再

由第三方主持儀式，交割賠償、剽牛，纔能解除敵對狀態。 英屬哥倫比亞海岸附近島

嶼土著的海達人在與大陸部落進行貿易時，爲了規避“世仇”帶來的危險，需要一種

“人爲的血緣關係”的保護，一位海達酋長與一位大陸部落酋長彼此盛宴招待，交换珍

貴的禮物和禮名，從此結爲“兄弟”，任何一方的住宅即成爲對方的避難所。 〔２〕

這使我們很容易聯想起王亥服牛的故事，《山海經·大荒東經》載“王亥託于有

易、河伯僕牛。 有易殺王亥，取僕牛。 河念有易，有易潜出”，顯然，王亥與有易建立了

貿易關係，而與貿易對象關係密切的河伯則是建立“人爲的血緣關係”的“兄弟”，充當

了安全貿易的保護人，所以當衝突發生，王亥被殺，上甲微要求河伯履行義務，出兵復

仇時，河伯儘管哀念有易，暗中幫助“有易潜出”，免遭滅頂之灾，却不能拒絶上甲微。

可見“微假中于河”意思是微藉助要求“河”履行公平貿易的保證，迫使其出兵，用河伯

之師，以武力解决矛盾。 “中”指保證公平、公正的承諾。

下文，“微無害，迺追中于河”，有易既已服罪，何以有“微無害”之説，頗爲難解。

幸而《楚辭·天問》在講王亥、上甲的故事中，提到“眩弟並淫危害厥兄”，正與“微無

害”相呼應，補上了記載的缺環，揭示出除了對有易的戰争外，微還經歷了另一場内部

鬥争。 《天問》在“該秉季德”一節後，記述：

恒秉季德焉得夫僕牛，何經營班禄不但還來？昏微遵蹟有狄不寧，何繁

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透露出王亥死後，其弟王恒接任了領袖職位，討回僕牛用於爲自己謀求利益，王亥

之子———微則堅持追究父親的死因，拒絶和解，終於報了血仇。 在伐滅有易以後，

又與王恒及王恒之子發生了激烈衝突，權力之争幾經曲折，最終微非但没有受到

傷害，而且在鬥争中建立了新的秩序，商人的國家形成，他的後嗣世代執掌王權，

綿延久長。 王亥之死成爲先商族歷史的轉折點，變革是由上甲微完成的，却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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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借河伯之師伐滅有易的基礎上，所以不僅殷墟卜辭反映“河”的地位不亞於高

祖神，後世文獻如《易林·大有》也有“河伯之功，九州攸同，載祀六百，光烈無窮”

的贊譽。 〔１〕

由此可見“微無害”一段是指上甲微結束内部鬥争後的作爲，“追中于河”，句式同

於《尚書·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對此前人多有考訂，《尚書校釋譯論》概括前人

之説，指出稱祖先爲“先文人”、“前文人”爲周人習慣之語例，而以能“繼祖先之志”者

爲“孝”，“追孝”二字金文習見，爲古人語例，“追孝于前文人”爲當時周人表示繼承和

發揚祖先遺志時所習用的語句，亦見於金文，如追敦銘文，此外還有“以追孝■祖”（儔

兒鐘）、“其用追孝于皇考己伯”（兮仲鐘）。 〔２〕這啓示我們“追中”之追當與“追孝”之

追含義相同，都是追隨、繼承、發揚的意思，“追中于河”的意思是要發揚“河”所信守的

公平、公正。 具體地説就是河有大功於商，商要給以回報，包括將“河”與祖神並列，世

世受到商人的祭祀，纔符合公平、公正的精神，换言之“追中于河”就是要效法“河”的

公正，回報于河。

在王亥、上甲的時代，崇尚公平、公正是很自然的，雖然是處在走向文明的過渡階

段，但長久以來實行平均分配的原始共産制是使群體生命得以延續的基本保證，在西

盟佤族社會，作爲政治領袖的頭人是通過自然比較的過程逐漸被群衆推舉出來的，標

準是經濟條件優越、善於講話辦事、勇敢公平，早期後兩條尤爲重要。 佤族的民歌總

有一個韵脚隨時可以聽到，即“江三木洛”，“江”佤語是公平、公正的意思，三木洛是佤

族的民族英雄，這四個字意爲“公平、公正的三木洛”，因此調查者認爲江三木洛是原

始法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 〔３〕而要求“回報”則是這種公平理念在原始社會晚期的

延伸，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指出，禮儀起源於原始社會的風俗習慣，“禮尚往

來”始於原始社會的貨物交易行爲。 在美洲、歐洲、亞洲處於原始社會晚期的民族，曾

頗爲普遍地存在過一種“保特拉吃”（或稱“競賽式之全體贈給”、“夸富宴”等）的制度，

類似習俗在中國古代也曾存在過。 這種交换是由深植於人們心中的贈與、接受和回

報三個義務來維持，交换的東西不僅限於貨物和財物、不動産和動産，還包括對社會

身份、地位的認可等。 交换過程中，主人的款待很講究儀式，有武裝人員協助保護，有

舞蹈和盛宴的招待，饋贈和回贈表面上都是自願的，實際上都是應盡的義務，“而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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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間的約束力或由個人間私下解决，或由公開的戰争解决”， 〔１〕這也很容易使我們聯

繫起王亥的故事及其時代，所以上甲微逼河出兵，又回報于河，是符合當時社會觀

念的。

微回報河，將其與父親王亥並列納入祀典的推斷，不僅有殷墟卜辭爲证，在《保

訓》本文中也可以得到啓示，在“迺追中于河”下，簡文有“微志弗忘，傳貽子孫，至于成

唐，祗備不懈，用受大命”，這裏繼承“微志”者，衹提到成湯不是偶然的，在湯伐桀的戰

争中，曾有一位“有莘氏媵臣”、“五就湯，五就桀者” 〔２〕伊尹，對商王朝的建立立下大

功，並得到與“河”同樣的回報，殷墟卜辭中屢見對伊尹的祭祀，印證了傳世文獻所謂

“祖伊尹世世享商” 〔３〕。

通讀７、８兩簡，可知《保訓》講王亥的故事重點在於闡發“微志”，通過微以公正的

名義迫使河出兵，又回報于河，强調爲政者應該打破“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的狹

隘觀念，要以博大的心胸，廣泛地網羅人才，更要用政治智慧增强凝聚力，纔能達到

“用受大命”的政治目的。 實際上文王、武王也正是這樣做的，《左傳》昭公二十四年載

萇弘説：“‘《太誓》曰：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

興也。”又，一般認爲吕尚爲治臣十人之一，文王號之曰 “太公望”，頌揚武王伐紂的

《詩·大雅·大明》稱之“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傳統看法多認爲“師尚父”是對吕望的

尊稱， 〔４〕顯然這些思想和做法與《保訓》的思想一脈相承。 可見《保訓》作爲文王遺

訓，不是泛泛地講述治國理念，而是對武王繼續完成滅商大業的當務之急做出了具體

指示。

（羅琨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北京市朝陽區西壩河北里１７樓１６０８號，１００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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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李紅軍： 《佤族傳統民俗中的互惠及其社會功
能初探》，王亞文： 《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從西盟岳送佤族“夸富宴”看社會文化變遷》，那金華主編：
《中國佤族“司崗裏”與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雲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史記·殷本紀》、《孟子·告子》。
《吕氏春秋·慎大覽·慎大》。

見《史記·齊太公世家》，十三經注疏本《毛詩注疏》，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




